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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护航成长 拒绝校园霸凌
——漠河市北极司法所走进北极镇中心校开展法治进

校园活动

为切实增强学生法治意识，有效预防和遏制校园霸凌行

为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，10 月 21 日，漠河市

北极镇中心校以“法治护航成长 拒绝校园霸凌”为主题，

特邀漠河市司法局北极司法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，为师生带

来了一场生动且深刻的校园霸凌防治专题普法讲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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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现场，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，

用通俗易懂的语言、真实典型的案例，从多维度展开讲解。

在“校园霸凌概述”环节，明确界定了校园霸凌的定义，区

分了肢体霸凌、语言霸凌、社交霸凌、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，

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哪些行为属于校园霸凌范畴；随后，通过

分析案例中霸凌事件的发生过程，总结出校园霸凌“隐蔽性

强、反复性高、涉及群体固定”的特点，帮助师生精准识别

霸凌行为的苗头信号；在“校园霸凌预防”部分，工作人员

从学生自身、家庭、学校三个层面给出建议，引导学生树立

正确的交友观，学会尊重他人，同时提醒师生加强日常观察，

及时发现并干预潜在的霸凌隐患；针对“如何应对校园霸凌”

这一核心问题，重点传授了实用方法，强调遭遇霸凌时要保

持冷静，拒绝沉默，及时向老师、家长或司法机关求助，学

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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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座过程中，工作人员还发放了法治教育宣传册并耐心

解答大家关于校园霸凌的疑问，现场气氛热烈。学生们认真

聆听、积极思考，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，对校园霸凌有了

更全面的认识，掌握了应对霸凌的有效技巧，今后会自觉远

离霸凌行为，主动维护校园和谐。

此次法治进校园活动，将专业的法律知识与校园实际需

求相结合，有效提升了师生对校园霸凌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

护能力。下一步学校将持续联合司法部门，常态化开展法治

教育活动，构建“学校、司法、家庭”三位一体的防护网络，

为学生营造安全、文明、和谐的校园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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